融政发〔2024〕3号

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

关于下达2024年为民办实事工作任务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确定了2024年县人民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，为确保顺利完成2024年为民办实事项目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细化目标任务，明确责任落实。各牵头单位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，把为民办实事项目纳入年度头等大事，分解细化目标任务，明确工作职责、任务和完成时限，各牵头单位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抓落实，并督促指导相关单位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，合力推进为民办实事工作。
二、加强资金保障，加快项目实施。县财政局要积极履行财政职能，强化资金保障，按规定纳入预算安排，全力支持为民办实事项目实施。各牵头单位要紧扣目标任务和序时进度，合理运用专项资金，加快推进，确保项目如期完成。
三、强化方案制定，狠抓工作落实。各牵头单位要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项目实施工作方案（包括目标任务细化、负责人、资金、工作计划、项目进度、保障措施等），于3月10日前经县人民政府审定后认真组织实施；每季度末月30日前报送工作进度情况（详见附件2）。以上材料报至县人民政府（直报县委县政府督查绩效办，邮箱：rsxwdcs@163.com，联系电话：5123904）。
四、凝聚监督合力，提升实事效能。县人民政府将向社会公布2024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及牵头单位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各牵头单位要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和代表评议，定期将项目内容、进展情况向社会予以公布，对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要及时向县人民政府请示协调解决，确保项目顺利推进。
五、加大跟踪督办，确保工作质效。县人民政府坚持将2024年为民办实事目标任务纳入年度绩效考核指标，具体考核办法由县委县政府督查绩效办制定。各牵头单位要建立健全工作机制，明确进度，每季度自查，不达标的及时预警，全力推动为民办实事项目落地见效。县委县政府督查绩效办要开展持续跟踪督办，加大考核检查力度，确保为民办实事项目落到实处。

附件：1．2024年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为民办实事任务分工方案

2．2024年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为民办实事任务进度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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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2024年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为民办实事任务分工方案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主要内容
	牵头单位
	责任单位
	完成时间

	1
	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县级财政补助
	对在2024年6月30日前在融水县统筹区内缴费参加2024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群众，由县财政给予负担各级财政补助的县级财政补助部分。按往年标准预计2024年度各级财政参保补助670元/人，县级财政补助标准为670*5%=33.5元/人·年，共需资金约1400万元（届时以国家实际下达的参保补助标准为准、以我县实际参保人数计算）。
	县医疗保障局
	
	2024年12月

	2
	老年人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补助
	对具有广西户籍的70周岁以上（含70周岁）老年人，凭居民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办理广西敬老卡，凭卡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免费乘坐城市公共汽车（含民营公交车辆）。取得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公安机关核发居住证的70周岁以上（含70周岁）外埠老年人，凭居住证办理广西敬老卡，同等享受本条优待。
	县交通运输局
	
	2024年12月

	3
	应急广播维护提升
	维护全县应急广播系统657个终端，确保正常运转，进一步提升应急、宣传等能力。共投资约68万元，其中，年度委托维护费约24万元、年度电费约33万元、年度云资源服务费约4.9万元、终端物联网卡年度服务费约6万元。
	县委宣传部、县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
	各乡镇
	2024年12月

	4
	农村产业基础提升
	为部分乡镇新建或改扩建产业路16条，约36公里。
	县乡村振兴局、农业农村局、林业局
	有关乡镇
	2024年12月

	5
	雨露计划补助
	全县退出户、脱贫户（含监测对象）中、高职学历教育补助。
	县乡村振兴局
	各乡镇
	2024年12月

	6
	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
	完成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1万亩。
	县农业农村局
	各乡镇
	2024年12月




附件2

2024年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为民办实事任务进度情况表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联系人及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2024年  月  日
	序号
	项目名称
	牵头单位
	责任单位
	进展情况
	存在问题
	下一步工作计划

	1
	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县级财政补助
	县医疗保障局
	
	
	
	

	2
	老年人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补助
	县交通运输局
	
	
	
	

	3
	应急广播维护提升
	县委宣传部、县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
	各乡镇
	
	
	

	4
	农村产业基础提升
	县乡村振兴局、农业农村局、林业局
	有关乡镇
	
	
	

	5
	雨露计划补助
	县乡村振兴局
	各乡镇
	
	
	

	6
	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
	县农业农村局
	各乡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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